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05月16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运作方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公告依据

下属基金份额的基金简称

下属基金份额的交易代码

汇添富弘达回报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汇添富弘达回报混合发起式

022572

契约型开放式

2025年05月15日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配套法规和《汇添富弘达回报
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汇添富弘达回报混合发起式A

022572

汇添富弘达回报混合发起式C

022573

2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
会核准的文号

基金募集期间

验资机构名称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
户的日期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
位：户）

份额类别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
位：人民币元）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
的利息（单位：人民币元）

募 集 份 额
（单位：份）

募集期间基
金管理人运
用固有资金
认购本基金
情况

有效认购份
额

利息结转的
份额

合计

认购的基金
份额（单位：
份）

占基金总份
额比例（%）

其他需要说
明的事项

证监许可【2024】1176号

2025年02月14日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5年05月15日

41

A类

10,134,871.07

5.92

10,134,871.07

5.92

10,134,876.99

10,000,000.00

98.67

认购日期为 2025 年 05 月
13日，认购费率适用于固
定费用，认购费为 1000.0
元/笔。

至 2025年05月13日

C类

82,037.83

57.02

82,037.83

57.02

82,094.85

-

-

无

合计

10,216,908.90

62.94

10,216,908.90

62.94

10,216,971.84

10,000,000.00

97.88

无

募集期间基
金管理人的
从业人员认
购本基金情
况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
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
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
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
期

认购的基金
份额（单位：
份）

占基金总份
额比例（%）

999.88

0.01

是

2025年05月15日

-

-

999.88

0.01

注：1、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由基金管
理人承担。

2、本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
区间为0；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

3 发起式基金发起资金持有份额情况

项目

基金管理人固有资
金

基金管理人高级管
理人员

基金经理等人员

基金管理人股东

其他

合计

持有份额总数

10,000,000.00

-

-

-

999.88

10,000,999.88

持有份额占
基金总份额

比例(%)

97.88

-

-

-

0.01

97.89

发起份额总数

10,000,000.00

-

-

-

-

10,000,000.00

发起份额占
基金总份额

比例(%)

97.88

-

-

-

-

97.88

发起份额承
诺持有期限

3年

-

-

-

-

3年

4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

风险和长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05月16日

汇添富弘达回报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的规定和《东方匠心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相关约定，现将东方匠心优选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东方匠心优选混合”或“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二次
召开）的表决结果、决议以及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东方匠心优选混合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旗下东方匠心优选以通讯方式

二次召开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大会表决投票时间为 2025年 4月 18日至 2025年 5月 14
日。2025年5月15日,在本基金基金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的监督下，本基
金管理人对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表决进行了计票。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公证员对计票
过程进行了公证，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对计票过程进行了见证。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权益登记日仍为2024年12月12日（与第一次持有人大会权益
登记日相同），权益登记日本基金总份额为62,429,941.45份。经统计，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中，参与投票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21,117,312.84份，占权益登
记日基金总份额的33.83%，满足法定的二次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开会条件；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以及《东方匠心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了《关于东方匠心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修改基金合同
终止条款的议案》（以下简称“议案”），并由参加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
理人对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如下：投同意票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
份额为21,117,312.84份，反对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0，弃权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0。同意
本次会议议案的基金份额占参与投票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的100%，满足法定生效条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
运作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以及《东方匠心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本次
会议议案有效通过。

本次持有人大会费用从基金财产列支，费用包含律师费 10000元,公证费 10000元,合计20000元。
二、东方匠心优选混合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自

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于2025年5月15日表决通过了《关于东方
匠心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修改基金合同终止条款的议案》，本次大会决议自该日起生
效。本基金管理人将自该日起五日内将表决通过的事项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三、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相关事项的实施情况
（一）对《基金合同》的主要修订1、将“第五部分 基金备案”之“三、基金存续期内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和资产规模”中

的如下条款进行修改，由原来的：
“《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

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50个工作日出现
前述情形的，基金合同终止，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修改为：

“《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
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60个工作日出现
前述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并提出解决方案，如持续运
作、转换运作方式、与其他基金合并或者终止基金合同等，并在6个月内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

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2、将“第十八部分 基金的信息披露”之“五、公开披露的基金信息”中“（七）临时报告”的
“23、本基金连续30、40、45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
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删除。

（二）招募说明书及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将根据《东方匠心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的修订内容进行相应修改，并按规定更新。

（三）修订后的执行
自2025年5月16日起，修改后的《东方匠心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本

基金将按修改后的《东方匠心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执行。

四、备查文件1、《关于以通讯方式二次召开东方匠心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
公告》

2、《关于以通讯方式二次召开东方匠心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
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3、《关于以通讯方式二次召开东方匠心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
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4、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
5、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6日

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方匠心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二次召开）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重庆市江北区鸿恩路7号公司404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25

909,215,825

58.244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有关议

案，会议由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金陆主持。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股东

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11人，出席 4人，董事朱锂坤、孙莉、黄海峰、唐楚靖、赵琰，独立董事叶

明、程源伟因公因事未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2人，监事黄少璇、韩鹏飞，职工监事李菁因公未出席；

3、董事会秘书出席；其他高管列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08,873,625

比例（%）

99.9623

反对

票数

305,200

比例（%）

0.0335

弃权

票数

37,000

比例（%）

0.0042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08,874,125

比例（%）

99.9624

反对

票数

304,700

比例（%）

0.0335

弃权

票数

37,000

比例（%）

0.0041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08,861,125

比例（%）

99.9609

反对

票数

304,700

比例（%）

0.0335

弃权

票数

50,000

比例（%）

0.0056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08,830,525

比例（%）

99.9576

反对

票数

335,300

比例（%）

0.0368

弃权

票数

50,000

比例（%）

0.0056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叶明）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08,861,025

比例（%）

99.9609

反对

票数

304,800

比例（%）

0.0335

弃权

票数

50,000

比例（%）

0.0056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张华）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08,861,025

比例（%）

99.9609

反对

票数

304,800

比例（%）

0.0335

弃权

票数

50,000

比例（%）

0.0056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程源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08,861,025

比例（%）

99.9609

反对

票数

304,800

比例（%）

0.0335

弃权

票数

50,000

比例（%）

0.0056

8、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余剑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908,861,025 99.9609 304,800 0.0335 50,000 0.0056

9、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林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08,861,025

比例（%）

99.9609

反对

票数

304,800

比例（%）

0.0335

弃权

票数

50,000

比例（%）

0.0056

10、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王洪）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08,861,025

比例（%）

99.9609

反对

票数

304,800

比例（%）

0.0335

弃权

票数

50,000

比例（%）

0.0056

1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王海兵）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08,861,025

比例（%）

99.9609

反对

票数

304,800

比例（%）

0.0335

弃权

票数

50,000

比例（%）

0.0056

1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08,861,025

比例（%）

99.9609

反对

票数

305,300

比例（%）

0.0335

弃权

票数

49,500

比例（%）

0.0056

1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授权2025年中期分红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08,847,525

比例（%）

99.9594

反对

票数

354,000

比例（%）

0.0389

弃权

票数

14,300

比例（%）

0.0017

14、议案名称：关于与关联方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93,266,995

比例（%）

99.8775

反对

票数

310,000

比例（%）

0.1055

弃权

票数

49,500

比例（%）

0.0170

1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变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08,889,925

比例（%）

99.9641

反对

票数

276,400

比例（%）

0.0303

弃权

票数

49,500

比例（%）

0.005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3

议案名称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及授权2025年
中期分红事宜的议案

同意

票数

50,868,
396

比例（%）

99.2811

反对

票数

354,000

比例（%）

0.6909

弃权

票数

14,300

比例（%）

0.028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4涉及关联股东华润燃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华润燃气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已

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重庆静昇律师事务所

律师：韩欢欢、江林枫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重庆静昇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关于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及召集人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917 证券简称：重庆燃气 公告编号：2025-021

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上午10: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5日。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午9:

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午9:15

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召开地点：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支脉河路289号隆华高材五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现场投票：包括本人出席及授权他人出席。
网络投票：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

投票平台。
（四）召集人：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韩志刚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山东隆
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七）出席人员：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9人，代表股份158,330,9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821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6人，代表股份 147,145,6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219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93 人，代表股份 11,185,37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01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6人，代表股份11,746,73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731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561,3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0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93人，代表股份 11,185,3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013％。
3、出席或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参加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

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此外，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事项的参与度，本次

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了相关议案并形成如下决

议：
1、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112,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19％；反对206,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3％；弃权1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28,1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391％；反对

20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62％；弃权12,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7％。

2、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112,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19％；反对206,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3％；弃权1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28,1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391％；反对

20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62％；弃权12,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7％。

3、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107,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91％；反对210,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31％；弃权1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23,6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007％；反对

21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945％；弃权12,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7％。

4、审议通过《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102,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57％；反对218,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79％；弃权1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18,3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556％；反对

21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84％；弃权10,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0％。

5、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107,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86％；反对217,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75％；弃权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22,8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939％；反对

21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533％；弃权 6,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8％。

6、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2025年中期分红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104,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70％；反对225,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24％；弃权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20,3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727％；反对

22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97％；弃权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

7、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111,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12％；反对21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8％；弃权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27,0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297％；反对

21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894％；弃权 9,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9％。

8、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106,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83％；反对21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8％；弃权1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22,3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897％；反对

21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894％；弃权14,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9％。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102,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57％；反对219,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6％；弃权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该议案为特别表决议案，根据
表决结果，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18,3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556％；反对

21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686％；弃权 8,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8％。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102,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57％；反对219,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6％；弃权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18,3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556％；反对

21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686％；弃权 8,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8％。

11、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910,0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194％；反对 22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850％；弃权6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56％。其中，关联股东韩志刚、徐
伟、薛浩已经回避表决。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721,9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753％；反对

22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189％；弃权66,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58％。

12、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8,748,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61％；反对22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92％；弃权6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8％。其中，关联股东新余隆信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刘德胜已经回避表决。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51,9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0570％；反对

22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174％；弃权66,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256％。

13、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047,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07％；反对21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8％；弃权7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462,8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832％；反对

21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894％；弃权73,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74％。

14、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及使用节余资金投资在建项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114,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33％；反对215,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61％；弃权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30,3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578％；反对

21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346％；弃权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张鼎新、刘会晴律师列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
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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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基金经理助理的公告

因工作需要，公司聘任侯劲羽为易方达黄金主题证券投资基金（LOF）（场内简称为“黄金
主题LOF”）、易方达原油证券投资基金（QDII）（场内简称为“原油LOF易方达”）的基金经理助
理。上述调整自公告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6日
附简历：
侯劲羽先生，经济研究硕士，具有10年证券从业经历。现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

金经理助理、研究员。曾任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宏观研究员。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
ETF增加国海证券为一级交易商的公告

经交易所确认，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国海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国海证券”）签署的协议，自2025年5月16日起，本公司增加国海证券为旗下
部分ETF的一级交易商（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
国海证券的规定为准。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序号

1

2

3

4

5

基金代码

159696

159788

159934

513000

513050

基金名称

易方达纳斯达克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QDII）

易方达中证港股通中国100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日兴资管日经225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QDII）

易方达中证海外中国互联网 50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场内简称

纳指ETF易方达

港股通100ETF

黄金ETF

225ETF

中概互联

扩位证券
简称

一一

一一

一一

日 经 225ETF 易
方达

中概互联网ETF

6

7

8

9

10

11

513070

513090

513200

513320

513850

517330

易方达中证港股通消费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中证香港证券投资主题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中证港股通医药卫生综合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恒生港股通新经济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MSCI美国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QDII）

易方达中证长江保护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HK消费50

香港证券

港股医药

HK新经济

美国50

长江保护

港股消费 ETF 易
方达

香港证券ETF

港股通医药ETF

恒生新经济ETF

美国50ETF

长江保护ETF

注：易方达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仅新增国海证券为现金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
司。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国海证券
注册地址：广西桂林市辅星路13号
办公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滨湖路46号国海大厦
法定代表人：何春梅
联系人：王宁基
联系电话：0755-82022112
客户服务电话：95563或0771-95563
网址：www.ghzq.com.cn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1-8088
网址：www.efunds.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
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
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
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
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
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6日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参加了爱博诺德（北京）医疗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爱博医疗，证券代码：688050）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根据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知》（证
监基金字[2006]141号）等有关规定，本公司现将旗下公募基金投资爱博诺德（北京）医疗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永 赢 长 远 价
值 混 合 型 证
券投资基金

永 赢 消 费 主
题 灵 活 配 置
混 合 型 证 券

投资基金

认购数量(股)

120,985

119,786

总成本(元)

9,582,012.00

9,487,051.20

总 成 本 占 基
金 资 产 净 值

比例(%)

0.37%

1.79%

账面价值(元)

8,698,821.50

8,612,613.40

账 面 价 值 占
基 金 资 产 净

值比例(%)

0.33%

1.63%

限售期(月)

6个月

6个月

永 赢 优 质 生
活 混 合 型 证
券投资基金

19,166 1,517,947.20 0.70% 1,378,035.40 0.63% 6个月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2025年5月14日数据。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

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投资有风险，敬请投

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

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敬请投资者在

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谨慎决策。

特此公告。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05月16日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B120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5月16日 星期五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